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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用信息体系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矫正信息不对称、促进重复博弈两个方面。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建
立有效的信用信息体系非常必要。政府主导的信用信息体系建设存在着公共物品一信息质量、商业激励一政府
职能的两对矛盾，因此有必要对此模式进行创新。本文提出了以企业为主体的信用信息体系建设的创新方案 ：

构造产业链转变模式 ； 运用市场化手段理顺关系；建立信用联盟鼓励创新多样化。
关键词：信用信息体系；信息不对称 ；信用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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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用信息体系的作用：矫正信息不对称、促进重复博弈

本文认为信用信息体系对信用风险治理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信息不对称的矫

正；（2）形成重复博弈的机制。 建立一个有效的信用信息体系对于矫正我国企业、银行、个人、政
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有效的信用信息体系，实际上是企业、个人等主体的
“社会印章”的详细记录体系，在理想的情况下，借助千现代发达的信息通讯技术，每个交易主体
都可以实现即时的信用信息查询，这显然能够大大地矫正我们所处的这个

＂

匿名社会”中各个交
易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形成的信用风险。

更重要的是，如果缺乏有效的信用信息体系，不仅使交易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加大，而且

在客观上也起了鼓励交易主体优先选择一次性博弈的作用，更进一步地加大了我国信用风险发
生的可能性。 通常，交易主体在重复博弈时要比一次性博弈更加讲信用（张维迎，2001)气由于
中国地域辽阔、交易机会很多，所以，在没有信用信息体系的条件下，不讲信用的主体即使只从事
一次性博弈，也能够在一段较长时间内侥幸生存，因为“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机会很多。 但是，
如果存在有效的信用信息体系，而且能够即时连接、覆盖全国，那么只想通过一次性博弈、用不讲

信用的手段获利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逼着交易主体进行重复博弈，这是因为在信用信息网的笼
罩之下，你到任何地方，人们都知道你以前交易的信用状况，所以，你即使换了地方，也是重复博
弈。 如此一来，因一次性博弈而产生的信用风险就会大大减少。 由此可见，信用信息体系不仅是
信息不对称的矫正工具，同时还是促进交易主体进行重复博弈的一个重要手段。 因此，在目前的
情况下，在我国建设有效的信用信息体系非常有必要。

二、我国目前信用体系建设的主要特点：政府主导

尽管在理论上，大部分学者认为，在我国信用风险治理的过程中，政府不应该过多地直接介
入（吴敬琏，2001；董辅扔，2001；林毅夫，2002；陈清泰，2001；曹凤歧，2002；张德霖，2002)，但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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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就信用信息体系的建设而言，目前能够观察到的主要行动都是在政府的直接介入下进行

的，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汕头、温州等由地方政府牵头进行的所谓的
“

地方信用体系建设＂。他们
是信用体系建设真正的急先锋，其共同的特点是曾经经历过不讲信用带来的切肤之痛，所以，他
们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而也就非常积极主动。 另 一类是

由原来的国家经贸委组织的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如北京、上海和甘肃。根据蒋黔贵 (2002) 的报

道，上海市从个人征信试点入手，研究探索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社会征信系统，从 2002 年开始

启动了企业联合征信系统的建设，上海市社会信用体系数据库不仅汇集了 240万个个人记录，还
征集了 48. 7 万个工商企业信用记录，具备了为社会出具企业标准信用报告的服务能力。北京中
关村科技园区建立了企业信用信息中心，制定了准入制度和信用服务要求，其数据库已汇集中关
村科技园区内 8000 家高科技企业的信用记录并已向信用中介机构开放。 还启动了“工商企业不

良行为警示系统“试点，通过工商企业不良行为警示系统可以向社会各界提供工商部门掌握的北

京市60万户企业工商登记注册等方面的信用记录。甘肃省则发布了信用制度并启动了信用代
码制度等基础性的工作，建立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机构。

本文认为以政府为主导的信用体系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我国信用风险治理机制的形
成，但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下面我们对这个模式的种种问题进行分析。

三、政府主导的信用体系建设模式存在的问题

现行的以政府牵头进行的所谓“信用体系”建设的做法，其效果值得怀疑，原因有以下几点：
1.首先，我们要质疑：这个“信用体系”是不是公共物品？如果答案为“是“，你用什么样的机

制来让工商、税务、检察、法院、海关甚至银行将关于企业、个人的信用信息提供出来，构建一个
“

信用信息体系”？因为是公共物品，肯定不能够以盈利为目的，如果没有利益驱使，有什么动力
能促使这些机构愿意和其他人共同分享原本属千自己的

“

私有信息＂？即使我们假设中央政府有
足够的权威让这些机构提供信息，我们马上又会面临着一个

“

信息质量”的问题。据一个征信业
的朋友透露，在他们向工商局购买的企业信息中，经调查员的核实，仅基本资料（即指企业的名
称、地址、银行帐号、法人代表、注册资金等）的完全正确率只达到30%，更不用说其他的深度资
料了，譬如财务报表数据的可靠性等。从这个情况可以看到，我国公共管理部门掌握的关于企
业、个人的信用信息的数据质量是非常低下的。 即使这些机构迫千中央政府的权威提供这些信

息，如果没有收益，他们肯定没有动力去提高这些信息的质量，那么这个系统提供的将是一堆扭
曲的信息，其效果还不如不给你任何信息。如果答案为“不是“，那么，政府不应该去经营一个以

盈利为目的的系统，这是与政府的职能相悖的，应该让市场去做。
2. 以政府为主导的“

信用体系“难以保持中立，容易毁坏市场效率与信任，并容易滋生腐败。
在我国，人们常常忘记了政府的双重身份，它不仅是规则的制定者，同时还是市场中势力最大的企

业群体—一国有企业的
“

最大的老板＂，说中国政府是市场中势力最大的主体一点也不为过。让它

来主导
“

信用体系”，为了让国有企业融资更加便利、降低国有企业的交易成本，它必定会偏向国有

企业，难以保持中立。如果一个信用系统天生就有偏见，毁坏了公正、中立的基础，那么，市场上的

大部分主体就会对它抱有怀疑、不信任的态度，就不会有足够多的市场主体愿意使用该体系中的信

用信息及其衍生的服务，对信用信息服务的需求不足，将会导致该市场的效率低下，如此恶性循环，

这个市场就始终低迷，信用服务这个产业就难以形成，信用信息体系就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

这个信用系统就形同虚设了。不仅如此，这样的模式还会带来行政垄断，譬如，有的地方政府会规

定，企业评级只能够由本地的信用评级公司来做，限制或者阻挡外地的信用服务机构进入本地市
场，使得信用服务企业不能公平竞争，这不仅会危害效率与信任基础，而且还可能滋生腐败，譬如有
的企业本来信用较差，为了得到好的信用评级，可能会贿赂政府的相关官员，由这些官员出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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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指定评级机构给予高的信用评级。 凡此种种，都是这种模式可能带来的诸多弊病。

3. 事实也证明这种模式效率较低。 发达国家的信用体系建设主要有两种模式： 一种以美国

为代表，由私人部门发起设立；一种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 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等国家的信用

体系模式，它的特点有： 一是信用信息服务机构是被作为中央银行的一个部门来建立，而不是由

私人部门发起设立。 二是银行需要依法向信用信息局提供相关信用信息。 三是中央银行承担主

要的监管职能。 这个模式相对于我国目前的政府主导模式，已经前进了一步，但是事实证明了这

种模式的效率还是比较低下，现在已经逐渐向以私人部门为主导的模式转变，或者被私人部门收

购（汪劲，2002)。 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有关部门在 2002年对企业信用状况进行了调

查，其中一项是关于治理我国信用风险的对策的，结果大多数中国企业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应

该是完善与信用有关的法律与法治的工作，而对建立所谓的信用记录的认同程度则比较低，这很

好地反映了当前我国企业对信用体系建设的观点，政府该管的事情是制定规则，不要过多地介入

到实际的操作。

4. 分而治之的后遗症。 我国目前以政府为主导的信用体系建设，是各地政府分而治之的方

式，中央政府并没有统一的规划、统一的标准。 这种方式还会带来另外一个后遗症，信用信息的

表达方式在全国各地是不一样的，难以沟通、难以整合。 假设各地的信用体系真的投入使用了，

企业在使用这些信息时将会面临这样的尴尬局面：在统一的信用管理决策框架下，面对全国各地

不同形式的信用信息报告无所适从，增加了企业的管理成本。 信用信息表达方式不统一，与国际

标准不接轨，将会大大地降低市场主体使用信用信息体系的积极性，尤其在国外企业是使用信用

信息服务的重要客户群体的清况下，这种方式的低效率将会更加凸现出来。 所以，本文认为，中

国政府在信用风险治理中，主要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在体现公平、公正性的基础上完成信用立法，

加强法治；二是要加快制定与国际接轨的信用信息标准，这是更加紧急的任务。

四、新的方案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的信用信息体系建设必须放弃以政府为主导的思路，遵循我

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一贯思路——以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的改革为核心，走企业路线。

1. 在产业链的框架下设计新方案。 过去，我们以孤立的视角设计我国信用信息体系建设的

模式，既不考虑谁是信息的提供者，也不考虑谁是信息的使用者，结果出现了为信用体系而建立

信用体系的状况。 在新方案设计中，我们将信用信息体系作为整个信用信息服务业的一部分，是

整个产业链的最前端，以全局的眼光重新构思。

2. 以企业的信用管理需要为中心。 我们要明确，信用信息体系建设并不是最终目标，只是

一个手段，最终目标是以它为基础，推动全社会，特别是企业的信用风险治理水平的提高。 因此，

在新方案的设计中，服务于企业的信用管理需要是第一原则。 信用信息体系提供信息的内容应

由企业的需要决定。

3. 以企业的需求为逆向拉动力。 要实现整个信用服务业的繁荣昌盛，使信用信息体系真正

发挥出应有的两大作用，我们必须具有逆向思考的能力，首先要培养和创造产业链最后端——企

业对信用信息的需求，只要有了需求，就能创造出供给，而且会创造出有竞争的供给；参与供给竞

争的主体，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必然会努力创新，此时，一个高效的市场也就自然形成了。 现在的

关键是，如何将隐藏在中国企业中的巨大的信用信息需求激发出来？

4. 以信用信息服务企业为主导。 信用信息服务企业主导我国信用信息体系的重新构建具

有以下几个优势：第一，由千在产业链中扮演着
“

承上启下
”

的角色，所以，它对后端的企业需求有

很深的了解；对前端信用信息的采集、甄别、补充有着较高的专业水平，能够保证信用信息的质

量；第二，它能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中国企业进行信用管理的专门培训、或者企业可以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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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信用管理职能外包给它。 这对渐进地推行企业的信用风险管理制度建设，实现企业自身信用

管理体系的建立和信用管理水平的提高，创造对信用管理技能、信息、专业服务的需求，促进信用

信息服务产业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从上述原则可以看到，我们设计的新方案，一切都围绕着
“

企业
”

，把政府的直接介入降低到

最小程度。 这不仅与我国改革的总体思路是一致的，而且它还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激发信用信息

服务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带来意想不到的、新颖的、充满活力而且有效的创新。 下面我们来具

体描述这个新方案。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信用信息服务企业是怎样运作的，一个典型的信用信息服务企业的主

要产品是关于被调查企业（行业）的信用报告，图1给出了一个典型的信用服务企业完成企业信

用报告的框架。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信用信息服务企业实际上是联系信用信息渠道（包括相

关的政府部门等）、被调查公司、信用报告的消费者的中枢。 在一个合理的信用信息体系框架中，

政府信用信息渠道和最终信用信息消费者之间其实不是直接联系的，而需要通过信用信息服务

企业这个
“

中介
＂

，基于这个基本认识，我们提出以下方案：

准确的企业名称

联络地址

电话、 传真

法律性质和股东背景

开业时间

主要业务内容

人员数量

办公设施

财务信息

比率分析

主要领导人背景

银行往来情况

付款记录

诉讼记录

信用状况评述

图1 典型的信用信息服务企业的运作框架

(1)构造产业链实现模式转变。 首先通过信用信息服务产业链的构造，理顺政府信用信息渠

道、信用信息服务企业、信用信息最终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产业链中，首先嫔弃了
“

政府信用信息渠道一信用信息最终消费者
“

直接联系的模式，

政府部门此时实际上是信用信息
”

原材料
”

提供商，它提供的只是一部分
“

原材料
“

，距离
“

最终产

品
”

还差得很远需要信用信息服务企业的深加工，在深加工的过程中，信用信息服务企业不仅要

对政府渠道的原材料进行加工，同时还要结合实地考察、公司数据库中的已有信息等，最终才能

形成满足消费者不同需求的信用信息产品，即种类繁多的信用信息报告。

(2)运用市场化手段理顺关系。 在这个产业链中，核心问题是如何理顺政府信用信息渠道一

信用信息服务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采用何种合适的方式将政府相关部门掌握的信用信息资

源转移给信用信息服务企业。 在前面，我们已经论述了政府不应以盈利为目的直接经营信用信

息资源，但是也不可能完全免费地提供给信用信息服务企业或者社会，如果是那样，相关政府部

门肯定会以消极怠工的策略来应对，最终不了了之。 因此，在我国政府职能转型时期，应该采用

“中间路线
”

。 我们的提议是由政府部门将相关的信用信息资源组织起来，或者打包或者分开，面

向所有的信用信息服务企业公开拍卖。 用市场机制来确定政府部门拥有的信用信息资源的价

值，拍卖所得用千该政府部门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维持信用信息数据的正常运行与更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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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仍难排除
“

政府经商
”

的责难，但这个方法至少有两个优点： 一是纠正政府直接面向消费者经

营信用信息资源的行为；二是给相关政府信用渠道以一定的激励，在市场评价的压力下，对信用

信息质量更加关注，同时也会更加努力地整理、留意信用信息。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个方案并不能

够达到上面说的第二个目的，因为政府部门的信用信息资源具有垄断性。 其实不然，因为不同的

政府部门拥有的信用信息实际上具有很强的替代性，因此，在拍卖过程中实际上是有竞争的。

(3)建立信用联盟鼓励创新多样化。 基千信用信息获得途径多样化的认识，信用信息服务企

业即使在没有政府信用信息渠道的条件下也不是无所作为的。 建立企业信用联盟(credit link) 

就是一种较好的创新模式气 一个典型的企业信用联盟的架构如图2所示。

信用信息服务企业
付款信息记录处理系统

查
各会员企业的客户＇询
信用状况与评价

信息库

图2 企业信用联盟的基本架构

企业信用联盟既是一种创新的信用信息获取方法，同时也是一种有效的社会信用监控体系。

其运行模式的设计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第一，会员企业免费加入。 第二，会员企业向信息交换系统提供其客户的付款信息。 为了保

护企业的经营秘密，在系统中并不公开会员企业与客户的对应关系。 在提供信息时按照 一定的

格式填写。 第三，信用信息服务企业将会员提供的信息汇总，并进行综合、比较、分析、评价。 依

据会员提供的客户基本信息在付款信息交换系统会员库中建立会员档案。 第四，将会员提供的

信息输入付款信息数据库。 对输入的付款信息进行分析与评价：对每一笔交易的付款进行等级

评定。 系统依据每笔交易的付款时间和交易条件将每笔交易的付款评定为及时（在信用期内付

清全部款项）、及时／慢（部分付款在信用期内，部分延期）和慢（全部延期）。 第五，对每个企业进

行等级评定。 通过计算各个会员的平均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各行业的平均应收账款周转天数、某

一公司的平均付款天数、各行业的平均付款天数、各公司获得不同付款等级及次数等，依据该公

司与每一供应商的多次交易的付款等级情况，评定其对不同供应商的付款习惯。 第六，信用信息

服务企业的信用联盟系统在进行如上综合分析与评价之后，输出付款综合对比报告和付款记录

报告，免费提供给会员。 报告中可反映该会员所有客户的付款习惯和自身应收账款周转与行业

平均水平的对比。 该报告可用于对比一个客户对自己与对其他供应商付款习惯的差异，从而可

用来评判一个客户的资信状况、作为调整对该客户信用政策的依据。

这个系统最大的特点是
＂

免费一多赢
＂

，多嬴的制度设计应该具有生命力。 对会员企业而言，

既能够提供非常有价值的信用信息，同时又能够起到很好的约束作用，可以这样说，愿意参加到

这个系统中来的企业都是愿意被别人监督、同时也希望增强自己监督别人的能力的企业，它很好

地实现了治理信用风险的企业途径的双重含义一“

既有一颗天使的心，也有一双魔鬼的眼
”

（企

业既自身要提高防范、管理信用风险的水平；又要能够积极地清还欠款）。 随着企业信用联盟拥

有的会员的增多，这个系统发挥的作用将呈现
”

指数增长
”

的态势。 不仅如此，这个系统对信用信

息服务企业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它是该信用信息服务企业的一个重要的信用信息来源，而且

真实、及时、可靠，这对该企业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新产品的研究显然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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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巨大的创造力蕴藏在企业主体活生生的经济实践之中，给他们一点自由，给他们一个平台，

他们将还给你一个产业的繁荣和信用风险的全面减少！我们期待着更多的鲜活的创新！

注释：

O比如路边的小贩，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自然没有动力讲信用；但是在衣贸集市中的

“长摊”则会比路边的小贩讲信用，因为他每天都要在这个市场中面对基本稳定的客户重复博弈，如果不讲信

用，他骗了一次，就可能会失去顾客，无法再在这里混下去了。

＠该模式首先由新华信于1998年提出，这也充分地体现出在我国信用风险治理过程中采用企业途径可能带来

的创新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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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nnovational Approaches to Establishing China 

Credit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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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unctions of credit information system mainly include rectifying informa

tion asymmetry and facilitating repeated games. Under current circumstances, it's urgent for 

China to construct its credit information syste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redit information sys

tem dominated by the government there exists a dilemma between the quality of public goods

information, business incentives and government function. Therefore it's rather necessary to 

innovate the model. The present paper puts forward an innovative enterprise-dominated ap

proach. It consists of three steps :first, constructing the transforming model for industry chains; 

second, employing market measures to straighten out the relationships; third, establishing credit 

alliances to encourage diversifying innovations. 

Key words: credit information system;information asymmetry;credit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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